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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司〔2013〕18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推进律师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慈政发〔2012〕2号）精神，进一步壮大律师队伍，推进我市律师业发展，根据我市律师业实际，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慈溪市财政局         慈溪市司法局
                                2013年3月20日
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加强对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的监督，保证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保障律师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市政府《关于推进律师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慈政发〔2012〕2号）的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是指用于律师业发展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使用范围

（一）对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补贴；

（二）对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

（三）对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的补贴。

第五条  使用办法：

（一）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的补贴。新增初次执业律师是指年龄35周岁以下，在慈溪首次申请执业的专职律师。引进律师是指外地律师事务所转入慈溪执业的专职律师。

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从执业获准之日起3年内，每年补贴12000元（补贴资金每年一次性发放；不满一年按月计发，实际月份数新增初次执业律师按律师执业证发证当月起计算；引进律师按执业证变更当月起计算）。

为稳定律师事务所人员结构，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原则上应在执业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连续执业满五年。五年内在我市律师事务所间转所的，应减半退回已经发放的补贴，以后发放的补贴直接减半发放。对在慈溪范围内律师事务所连续执业未满五年转外地律所或考入其他单位、从事公司法务等不再从事律师执业的，应全额退回补贴。

律师执业活动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当年补贴不予发放。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律师事务所培养的实习律师实习期满经宁波律协考核合格，对律师事务所按每人5000元标准一次性给予补贴。

（三）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的补贴。外地律师事务所在慈溪设立分所，且引进外地律师3人以上，其分所自设立起当年补贴5万元；如外地律师事务所为全国或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的，则其分所自设立起当年补贴30万元。

上述分所如在慈溪连续执业不满三年或设立后三年内年度检查考核存在不合格的，应全额退回补贴。

第六条  申报程序

（一）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的补贴。在律师执业活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律师事务所签署意见后，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身份证复印件、执业证复印件、聘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在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由律师事务所提出书面申请，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身份证复印件、实习律师考核合格证明、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

（三）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的补贴。获准设立的分所在律师事务所当年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申请，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分所及其总所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获得全国或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的证明材料，年度检查考核结果证明等。

上述申报材料市司法局在每年6月30日前完成审核汇总并送市财政局核准。

第七条  市司法局、市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对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或挪用。对违反规定，有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补贴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及违纪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1.慈溪市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2.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3.慈溪市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

          4.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审核汇总表

附件1
慈溪市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

姓    名                
执业机构             （盖章）
申报时间                  

申报类别                （新增\引进）
慈溪市司法局
	姓 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二 寸 

照 片

	民 族
	
	学历
（学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开始执业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职 称
	
	政治面貌

(党\团\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申报类别

(新增\引进)
	
	专业方向
	

	个人简历
	（自高等教育期间至今。如系引进的律师人才，需详细填写执业经历。）

	律师事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司法局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

律师事务所名称             （盖章）
申报时间                        

慈溪市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名称
	
	成立日期
	

	执业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实习律师名单（通过宁波律协考核）
	

	培养实习律师综合工作情况


	

	市司法局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慈溪市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

律师事务所名称             （盖章）
申报时间                        

慈溪市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名称
	
	成立日期
	

	执业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律师事务所

总所住所
	
	是否为全国或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及获得时间
	

	引进律师名单
	

	申报理由
	

	市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年度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

审核汇总表
	一、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基本情况

	姓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执业时间
	补贴金额（元）

	
	
	
	
	

	
	
	
	
	

	
	
	
	
	

	
	
	
	
	

	
	
	
	
	

	
	
	
	
	

	
	
	
	
	

	
	
	
	
	

	
	
	
	
	

	
	
	
	
	

	
	
	
	
	

	
	
	
	
	

	
	
	
	
	

	
	
	
	
	

	
	
	
	
	

	新增初次执业与引进律师总数
	
	补贴资金合计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基本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
	培养实习律师姓名
	补贴金额（元）

	
	
	

	
	
	

	
	
	

	
	
	

	
	
	

	
	
	

	
	
	

	
	
	

	
	
	

	
	
	

	培养实习律师人数
	
	补贴资金合计
	

	三、引进外地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分所名称
	分所执业

许可证号
	成立时间
	引进律师名单
	补贴金额（元）

	
	
	
	
	

	
	
	
	
	

	合计
	
	
	
	


上述补贴资金总计：
慈溪市司法局（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宁波市司法局，市委政法委。
────────────────────────────

慈溪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3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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